
关于召开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二○一一年年会
暨劳动争议案例评析研讨会的通知
 
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各委员：
《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1月1日正式实施至今，三年多来历经波折，褒贬不一，这段期间出现不少新型案例。《社会保险法》、《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若干规定》、《社会保险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办法》、《社会保险基金先行支付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又于2011年7月1日正式实施，社保争议可能会逐渐成为劳资领域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

为了增进各委员之间的交流、分享劳动法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办案经验、及时掌握该领域的最新前沿问题和审判精神，广东省律师协会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联合广州市律师协会劳动和社会保障法专业委员会和中山市律师协会行政与劳动法律专业分会，共同召开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二○一一年年会暨劳动争议案例评析研讨会。会议定于2011年9月16、17日在中山市举行。

相信本次年会暨研讨会的召开将为增进委员之间的交流和提高委员们办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专业化水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会议具体安排如下：

1、时间：9月16日（星期五）傍晚五点－六点报到，七点用餐；9月17日（星期六）全天开会，下午四点半结束会议。

2、地点：中山市颐和君利酒店（具体地图见附件）
3、用餐及住宿：会议免费提供9月16日的晚餐、9月17日的早餐及中餐，并免费提供9月16日的住宿。

4、交通：各位委员来往中山市的交通自理。

5、为便于尽早安排食宿事宜，请各位委员务必于2011年8月25日前将会议回执电子版发至曾跃律师邮箱，逾期则视为不参加会议。
6、请各位委员准时参加会议，除生病等特殊情况外，不得缺席或请假，同时，参加会议的情况将作为委员会对各委员考核的重要指标。
 广东省律师协会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
二○一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会议回执及联系人
	广东省律师协会劳动法律专业委员会二○一一年年会回执

	姓名
	性别
	是否住宿

	
	
	

	
	
	


联系人：曾跃律师
手  机：18922116068或者13632350407
邮  箱：100zysl@163.com
附：酒店地图
中山市颐和君利酒店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兴中道5号（孙文公园、孙中山纪念堂附近）

电话号码：400-628-1999
酒店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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